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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少年「徵給力」就業培力徵件計劃 
 

一、 「逆風少年大步走」緣起： 

  有鑒於台灣青少年就業議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

促進聯盟與全家便利商店所合作的「逆風少年大步走計劃」，自 2009 年來

致力於協助弱勢青少年提升就業力。「逆風少年大步走」，以「青少年就業

力培訓計劃」和「逆風教育助學計劃」為主軸；協助青少年職涯定向發展，

針對不同需求之青少年提供就業輔導培訓模式，進而提昇青少年核心就業

力使其穩定就業。另一方面，逆風計畫也提供教育資助金協助經濟弱勢學

生，透過參與學習課程，協助他們探索自我、實現夢想與提升學習力。 

 

二、 逆風少年「徵給力」徵件計劃宗旨與目標： 

  本方案延續「逆風少年大步走」的核心精神，以協助弱勢青少年發展

多元的職涯規劃與增進其核心就業能力為基本服務方向。 

  台少盟「逆風少年大步走專案」誠摯邀請民間立案團體，依據貴團體

之區域特性、組織服務專長與專業，提出針對弱勢青少年族群多元創意且

具有服務效益的就業力培力方案。使有就業需求的弱勢青少年在就業的不

同階段，無論是進入職場的準備、求職過程與職場中，都能夠透過專業團

體的協助與培力，獲得更貼近他們就業需求的培力方案之輔導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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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辦單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四、 主要贊助：全家便利商店 

五、 申請資格： 

1. 贊同本方案宗旨，成立三年以上經政府核可立案之非營利團體。 

2. 具執行方案與行政經費自籌能力，並設有專職人員。 

 

六、 方案補助之服務對象： 

16-24 歲有就業需求之青少年，並以「中途離校生」或「失學失業」弱勢青

少年為優先服務對象。 

 

七、 執行流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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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申請辦法： 

1.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01 月 16 日截止，書面資料以郵戳為憑。 

2. 申請單位需檢附下列資料 

A. 申請公文 

B. 組織立案或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影本（一份） 

C. 本案申請表（詳附件一） 

D. 本案紙本提案計畫書一式八份(含詳細預算規劃說明)。請同時檢附與書

面資料一致之電子檔案一份至信箱：haines@ms21.hinet.net 

E. 過去辦理相關業務之實績與成果 

九、 方案基本規格： 

1. 各申請團體須提出依據其區域特性、組織服務專長與專業規劃之青少年

就業輔導培力方案。 

2. 本年度方案執行期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3. 每案補助之直接就業輔導目標人數，必須至少達 10 名(含 10 名)以上弱勢

青少年。 

4. 補助方案類型參考： 

服務類型 辦理方式參考 服務對象參考 

職涯探索 就業輔導班、結合在地特色與產業發展之青

少年就業培訓班。 

中途離校生、失學失業

青少年、法院青少年、

特殊(弱勢)條件青年

等、原住民青年、新住

民青年、地方青少年。 

工作坊辦理 工作營隊等。 

模擬職場 多元職種的職場見習、工作影子日等。 

    歡迎其他多元類型的青少年就業培力之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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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補助方式： 

1. 整體徵件計畫總補助額度為 150 萬元。 

2. 申請單位須依據所提出之計畫方案，提出所需申請額度並提供合理的預

算配置說明。 

3. 申請金額超過 50 萬元以上者，須到場進行提案說明。 

 

十一、 審查作業程序： 

1. 專案審查程序分為書面初審及複審兩個階段，由台少盟邀請外部專家顧

問組成審查小組(含全家便利商店代表)，進行審查及經費分配工作。 

A. 第一階段：書面初審。 

B. 第二階段：召開決審會議，由審查小組針對符合資格及書面審查之提

案召開決審會議。各申請案之評審結果核定方式，以審查小組每位審

查委員所作之各項審查評核分數為依據。各申請案經費分配依審查委

員共同決定之各案核定金額，並於第二階段決審會議完成後，於 2017

年二月中旬公告上網並函文告知審查結果。 

 

十二、 審查項目及內容： 

項目 具體內容 審查比重 

問題現況

描述 

1. 方案服務範圍之區域特性與問題及需求現況描述。 

2. 方案需求與要解決之問題的明確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 

3. 方案目的與需求評估之間具邏輯關聯。 

15% 

計劃目標

與內容 

1. 方案核心目標與徵件宗旨及輔導、支持青少年就業之關係。 

2. 方案執行之具體步驟、實施方法與目標績效指標。 

3. 方案創新性，並可具體說明與其他相似服務堅的區隔。 

4. 方案可行性說明與佐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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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規劃與預期成效之間具邏輯關連性。 

6. 預算編列之合理性。 

申請單位 
1. 具備穩定財務與合理的專職人力資源配置。 

2. 過往績效。 
15% 

預期效益 

1. 清楚連結計劃所針對的問題及目標。 

2. 對 NPO、服務對象、社區或社福政策之具體改變。 

3. 方案對社區與社會的具體影響。 

4. 指標可有效呈現服務對象的改變。 

5. 成效可表達整體方案服務效益。 

35% 

  100% 

 

十三、 預算相關規範： 

1. 經費項目與編列方式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等政府補助標準。 

2. 本專案不補助資本門設備費。 

3. 業務費項目彼此流用上限為 10%，超過此限則需於期中訪視時另提計劃

變更，經審查委員同意後方得流用。 

4. 撥款：審核通過之贊助經費由台少盟發函公文後，直接由台少盟逆風基

金於 2017年 3月統一匯撥入各補助單位。補助金額超過 50 萬元之方案，

須簽訂合作備忘錄，並分兩期撥款，第二期款於七月撥付。核銷時如有

剩餘經費，應予繳回。 

5. 申請本計劃之費用皆不得與其他方案重覆申請。獲補助單位如有計劃人

事異動情形，務必主動函文告知台少盟，如有被申訴或查核不實情形，

將視情況追繳回相關款項。 

十四、 必要配合事項： 

1. 期中與期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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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獲贊助之單位須配合進行審查委員期中訪視，並按時於每年 7/31 日前

繳交期中紙本報告(一式八份)及電子檔案。 

B. 每年 12/31 日前繳交期末書面執行成果報告紙本(一份)及電子檔案。相

關成果報告，將於年底前公告於逆風少年大步走官方網站專屬頁面

http://www.youthempower.org.tw/以昭公信。 

C. 預算使用說明之明細表與相關單據。 

2. 繳交之期末成果報告書內容： 

A. 各項紀錄：個案輔導紀錄或輔導成效評估報告、團體紀錄或團體輔導

成效評估、據點服務紀錄清冊、座談會紀錄…等。 

B. 服務成果：如辦理活動場次、參與人數或人次（新移民、原住民、單

親及男女性別等應分別統計）、參與者反應、案主問題改善情形等等。 

C. 效益評估：進行質化、量化分析，包括服務對象參與活動之行為前後

測比較評估、滿意度調查分析、方案目標達成度分析等。 

D. 優缺點分析、檢討與建議發展事項、成果照片及其他相關資料。 

3. 配合整體方案相關成果發表等媒體宣傳活動、協助留存影音資料，每三

個月繳交一次相關媒宣素材給台少盟業務窗口。 

4. 終止條件：若主辦或協辦單位獲悉獲獎機構因組織變動影響服務方案執

行、未依申請服務方案內容執行、經費使用不實，無法配合徵信等事項，

將中止補助且要求獲補助機構退回補助款項，退款額度與期限將依主辦

及協辦單位共同評估後通知，並不得再申請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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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逆風少年「徵給力」就業培力徵件計劃申請表 
 

計劃名稱  申請計劃金額  

提案單位全稱/ 

總會名稱 
 計劃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單位簡介  

計劃類型(可複選) □職涯探索 □工作坊辦理 □模擬職場 □其他 

計劃內容概要  

預期效益  

計劃辦理期程及預估需求經費 

經費預算  

辦理期程  

經費來源 

(自籌/方案申請) 
 

優先申請補助項目  

經費概算表與說明(與計劃書一致)： 

 


